
 

 

四、行

本

員）二

訊等室

科等五

觀護所

（一

分案

點

建立

1.編

與

日

2.建

3.依

資

4.編

查

年

理

5.定

落

需

料

行政單位

本署置有檢

二人、並設

室，書記處

五科及法警

所之行政業

一）【統計

協助建

案報結實

」規定，

立該系統

編製公務

依照

與結果，

日期陳報

建置統計

依定期查

資料，賡

編製檢察

依照

查實施要

年終，編

理考核。 

定期發布

每月

落實行政

需求，運

料提供參考

位業務 

檢察長一人

設書記處

處並另設有

警室。本署

業務。而本

計室業務】

建立刑案資

實施要點」

詳實蒐集

統資料，並

務統計報表

「公務統

查編本機

，供施政

計應用資料

查編之公務

賡續擴充統

察官辦案成

「高等法

要點」及其

編製統計考

布統計資料

擇取重要

政資訊公開

運用統計個

考應用。

参

人、主任檢

、觀護人室

有紀錄科

署檢察長並

本署各行政

 

資料及延續

及「犯罪

集各項資料

並賡續擴充

表。 

統計方案」

機關月報、

政及業務參

料。 

務統計報表

統計應用資

成績。 

法院以下各

其他相關規

考查檢察官

料。 

要統計資料

開及便利各

個案資料庫

 

、組織編

檢察官三

室、人事

（資料）

並依法監

政部門業務

續擴充統計

罪被害補償

料，以配合

充統計個案

」規定，詳

、半年報

參考。 

表、其他統

資料庫，以

各級法院及

規定，按月

官辦案成績

料項目，透

各界參考

庫或統計應

編制及業

三人及檢察

事室、政風

、執行科

監督臺灣花

務職務內容

計個案。

償及求償

合刑案資

案資料庫

詳確記錄

、年報等

統計報告

以增進統計

及其分院

月蒐集統

績年報表

透過網際

，擴大服

應用資料

業務篇 

察官二十人

風室、會計

科、文書科

花蓮看守所

內容為： 

依照「檢

償事件編號

資訊整合系

，以提高統

錄與統計機

等公務統計

告及統計刊

計資料管理

院檢察署檢

統計檢察官

表及清冊，

際網路登載

服務層面。

料庫，適時

臺灣花蓮地

人、法醫師

計室、統計

科、總務科

所、臺灣花

檢察案件編

號分案報結

系統之需求

統計運用

機關職務執

計報表，並

刊物中之各

理效率。

檢察官辦案

官辦案成績

提供人事

載於機關網

。隨時應機

時產生相關

地方法院檢察署

79 

師（檢驗

計室、資

科、研考

花蓮少年

編號計數

結實施要

求，協助

用彈性。 

執行經過

並按規定

各種統計

 

案成績考

績，每屆

事單位辦

網頁，以

機關業務

關統計資

署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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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本

2.總

3.公

4.各

關

5.業

6.檢

7.檢

8.外

9.辦

10

11

12

13

105 年

院檢察署署誌 

二）【文書

本署印信

總發文（

公文電子

各項會議

關業務。

業務簡報

檢察官書

檢察官視

外部教育

辦理視察

.律師監督

.檔案室之

.各項選舉

.其他文書

年 1 月 21 日

参、組

書科業務】

信之蓋用及

登錄、封

子傳送與交

議籌備、紀

 

報之編製、

書類彙集與

視察通訊監

育訓練研習

察調解業務

督管理業務

之檔案管理

舉候選人消

書事務及長

日法務部羅

組織編制

 

及典守事宜

封發、付郵

交換事項。

紀錄陳報

移交清冊

與陳報。

監察處所陳

習人員之安

務報表之陳

務。 

理業務 

消極資格之

長官交辦事

羅部長瑩雪頒

制及業務

 

宜。 

郵）、總收

。 

、各項報告

冊之陳報等

陳報。 

安排及報名

陳報、鄉鎮

之審查。

事項、新
 

頒檔案評比

務篇 

收文（登錄

告之彙編

等事務。

名事項。

鎮市遴選調

 

新聞稿張貼

比甲等獎予本

錄、分送

編、各類專

調解委員審

貼及發布。

本署林檢察

 

）。 

專組報表陳

審查幕僚

 

察長錦村 

 

陳報等相

僚業務。 

 



 

 

（三

1.處

2.編

3.考

4.列

5.檢

6.公

7.為

8.檢

9.司

10

11

12

13

14

15

）【研考

處理研究

編擬年度

考核列管

列管案件

檢查催辦

公文時效

為民服務

檢察長電

司法行政

.電話禮貌

.檢察官

.檢察官收

.檢察官蒞

.選舉查察

.剪報資料

考科業務】

究發展業務

度工作計畫

管計畫。 

件之追蹤管

辦一般業務

效之管制及

務工作之進

電子民意信

政機關業務

貌、服務態

（事務官）

收受判決件

蒞庭執行職

察系統之登

料及其他有

参

 

務。 

畫。 

管制。 

務及案件之

及統計。

進行、輔導

信箱之受理

務評鑑自評

態度測試陳

）準時開庭

件數、日數

職務情形之

登錄。 

有關研究發

新聞記者

、組織編

之進行。

導及管考。

理、陳核及

評考核之陳

陳報事項

庭及問案

數之統計

之登記。

發展考核

者會發布新聞

編制及業

。 

及答覆事項

陳報。 

項。 

案態度檢查

計。 

 

核或長官之

聞 

業務篇 

項。 

查事項。 

之交辦事項

臺灣花蓮地

項。 

地方法院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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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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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年

1 日

」

關安

政風

護工

政新

，並

貪

出現

取預

弊端

。 

（五

1.關

2.關

3.關

4.關

5.關

6.關

7.關

8.關

9.關

10

11

（六

1.受

2.關

院檢察署署誌 

四）【政風

政風室

8 月改制

日改制，

。政風機

安全維護

於民國

風業務，

工作。自

新構想」

並對各項

」工作原

現潛存違

預防作為

端於未然

五）【總務

關於經費

關於法定

關於贓證

關於案內

關於財物

關於公有

關於實物

關於同仁

關於駕駛

.關於法律

.其他有關

六）【法警

受檢察長

關於值勤

参、組

風室業務】

室自民國 4

制為「人事

依據「政

機構主要業

護。 

國 100 年 7

並持續整

自法務部廉

，確立「

項可能發生

原則，從案

違失風險事

為即時遏止

然，使公務

務科務業】

費之出納。

定收款之收

證物品之保

內金錢或其

物之購置、

有房舍之修

物配給之辦

仁福利之研

駛、技工、

律影片之放

關總務或長

警室業務】

長指揮監督

勤、警衛及

組織編制

 

42 年起各

事室(二)」

政風機構人

業務職掌為

7 月 20 日

整合反貪

廉政署署長

「防貪先行

生之弊端展

案後揭弊

事件或人員

止，對各項

務員不致誤

 

 

收入。 

保管。 

其他貴重物

保管及發

修建及分配

辦理。 

研辦。 

工友之管

放映事項

長官交辦事

 

督，並應服

及機關安全

制及業務

 

各級政府機

，俗稱人

人員設置條

為：防貪

日成立「法

、防貪、肅

長朱坤茂於

行、肅貪在

展現「預警

，轉化為事

員，惟尚未

項可能發生

誤觸法網及

物品存入國

發給。 

配使用。

管理、調配

。 

事項。 

服從長官之

全之防護。

務篇 

機關設置安

人事查核

條例」第

、反貪、

法務部廉政

肅貪、公

於 102 年

在後」，

警」功能

事前預警

未構成刑

生之弊端

及「貪污

國庫之出納

配、訓練及

之命令執行

。 

安全單位

；人事室

第六條規定

肅貪、公

政署」，督

公務機密維

年 3 月到任

期調整政

能，秉持「

警，要求各

刑事犯罪之

端展現「預

污零容忍」

納。 

及考核。 

行職務。 

位(室)；於

(二)於 8

定，設置

公務機密維

督導各級政

維護及機關

任後，即提

政風人員角

「防貪-肅

各政風機構

之情況下

預警」功能

為最高指

於民國 61

1 年 7 月

「政風室

維護及機

政風機構

關安全維

提出「廉

角色定位

肅貪-再防

構在機關

，機先採

能，防患

指導原則



 

 

3.值

4.關

5.其

（七

1.籌

2.辦

3.辦

4.辦

5.動

6.記

7.本

8.辦

之

9.本

管

10

（八

 1

 2

 3

 4

 5

 6

 7

 8

 9

 1

 1

 12

值庭、拘

關於訴訟

其他有關

七）【會計

籌編預算

辦理年度

辦理分配

辦理預算

動支經費

記帳憑證

本機關會

辦理對財

之稽核事

本機關會

管案件之

.臨時交辦

八） 【人事

.關於本署

.關於本署

.關於本署

.關於本署

.關於本署

.關於本署

.關於本署

.關於本署

.關於本署

0.關於人

1.其他有

2.其他臨

拘提、搜索

訟文書之送

關法警事務

計室業務】

算所需資料

度歲入及歲

配預算及追

算保留、經

費案件之簽

證之編製及

會計報告及

財務上增進

事項。  

會計制度之

之追蹤考核

辦事項。 

事室業務

署員額編制

署職員任免

署職員加班

署職員差假

署職員訓練

署職員退休

署職員福利

署職員、退

署人事資料

人事革新之

有關本署人

臨時交辦事

参

索、扣押、

送達、人犯

務或長官交

 

料之調查蒐

歲出之概預

追加、追減

經費留用申

簽證及原始

及會計帳簿

及各項報表

進效能及減

之設計及革

核事項。 

 

】 

制案件之擬

免、遷調

班之擬辦事

假勤惰、考

練、進修之

休、撫卹及

利之擬辦事

退休人員及

料之蒐集

之建議事項

人事管理事

事項。 

、組織編

、調查及通

犯之提押及

交辦事項。

蒐集事項。

預算、決算

減預算等事

申請、動支

始憑證之結

簿之登載事

表之編報事

減少不經濟

革新、管理

擬辦事項

、動態、

事項。 

考績（成

之擬辦事

及資遣案

事項。 

及眷屬保

、管理及

項。 

事項。 

編制及業

通緝犯之查

及具保、責

。 

。  

算等編製事

事項。  

支預備金申

結報事項

事項。  

事項。  

濟之支出

理會計功

項。 

銓審及考

成）及獎懲

事項。 

案件之核轉

保險之擬辦

及表報之編

業務篇 

查緝。 

責付手續之

事項。  

申請事項

。  

出建議事項

功能之加強

考試分發案

懲案件之擬

轉事項。 

辦事項。 

編報事項。

臺灣花蓮地

之辦理。

。  

項及有關財

強，及主管

案件之擬辦

擬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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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支出

管業務列

辦事項。

。 

署署誌 


